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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局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云吉龙、邰玉柱、张仲东、段利滨、崔琛、高子龙、闫娜、张博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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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起草编制、提交公布、监督考核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自治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政府信息  government information 
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4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的法定监督保障制度，是

全面反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的基本方式，是加强政府信息管理、摸清政府信息底数、从政府信息的

角度记录并展现政府施政过程及结果的基础，对于改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5 起草编制 

5.1 总体要求 

5.1.1 年度报告中的报告内容包括总体情况，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行政机关收到和处理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5.1.2 年度报告的数据统计时间为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5.1.3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模板应符合《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19〕60 号）的要求，突出重点，注重用数据反映

情况，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确定，不能遗漏，也不宜泛化。 
5.1.4 相关数据应逐级汇总，确保真实、准确、完整，口径一致。 
5.1.5 党的工作机关加挂行政机关牌子的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依据全国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规定（国办公开办函〔2019〕51 号）确定，并参照这一格式模板办理。加

挂在同一个党的工作机关的多块行政机关牌子，在对外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时，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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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合并发布，也可以分别发布。 

5.2 编制主体 

5.2.1 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厅（室）〕起

草编制本级政府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名称应为《XXX（地

区名称）XXX（年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5.2.2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包括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厅（室）、政府组成部门、政府直属特

设机构、政府直属机构〕起草编制本部门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

报告名称应为《XXX（部门名称）XXX（年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5.2.3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参照对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的要求，起草编制苏木乡镇政府上一年度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名称应为《XXX（苏木乡镇名称）XXX（年份）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5.3 编制内容 

5.3.1 总体情况 

对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情况进行综述。 

5.3.1.1 主动公开情况 

本部分主要报告推进落实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的情况，以及重点

领域信息公开情况、解读回应情况等内容。 

5.3.1.2 依申请公开情况 

本部分主要报告本地区、本部门依申请受理的数量和涉及的重点领域情况、依法答复情况及数据分

析、收费情况等内容。可适当运用图表等方式对相关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示。 

5.3.1.3 政府信息管理情况 

本部分主要报告规范政府信息管理工作的情况，包括政府信息的生成、公开、存档备案、废止等内

容。 

5.3.1.4 平台建设情况 

本部分主要报告网站集约化建设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政府网站、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建设

情况、政府公报工作情况、政务新媒体发展情况、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建设情况等内容。 

5.3.1.5 监督保障情况 

本部分主要报告政务公开业务监督指导情况和政务公开培训情况等内容。 

5.3.1.6 其他情况说明 

如法律法规或相关文件另有要求，本部分内容可随时调整。 

5.3.2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本部分主要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法定主动公开内容中，适宜

以数据方式呈现且具备统计汇总价值的内容。其他法定主动公开内容的公开情况，在“总体情况”部分

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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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规章 

5.3.2.1.1 本年新制作数量是指本地区（自治区人民政府、设区市人民政府）本年度制定的地方政府

规章数。 
5.3.2.1.2 本年新公开数量是指本年度公开的地方政府规章数，原则上应与本年度新制作数相同。 
5.3.2.1.3 对外公开总数是指本地区（自治区人民政府、设区市人民政府）历年制定公开的地方政府

规章数量的总和。 

5.3.2.2 规范性文件 

5.3.2.2.1 本年新制作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本年度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数。 
5.3.2.2.2 本年新公开数是指本年度公开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数，原则上应与本年度新制作数相同。 
5.3.2.2.3 对外公开总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历年制定并公开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数量的总和。 

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未经公

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 

5.3.2.3 行政许可 

5.3.2.3.1 上一年项目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上一年度的行政许可事项数。 
5.3.2.3.2 本年增/减是指本年行政许可事项数减去上年事项数的差，差为正数表明本年事项数有新增，

差为负数表明本年事项数有减少。 
5.3.2.3.3 处理决定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本年度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各类行政许可事项决定数的

总和。 

5.3.2.4 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 

5.3.2.4.1 上一年项目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上一年度的相应事项数，包括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

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征收、行政监督检查、其他行政权力及公共服务事项数的总和。 
5.3.2.4.2 本年增/减是指本年相应事项数减去上年事项数的差，差为正数表明本年事项数有新增，差

为负数表明本年事项数有减少。 
5.3.2.4.3 处理决定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本年度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各类管理服务事项决定数的

总和。 

5.3.2.5 行政处罚 

5.3.2.5.1 上一年项目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上一年度的行政处罚事项数。 
5.3.2.5.2 本年增/减是指本年行政处罚事项数减去上年事项数的差，差为正数表明本年事项数有新增，

差为负数表明本年事项数有减少。 
5.3.2.5.3 处理决定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本年度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各类行政处罚事项决定数的

总和。 

5.3.2.6 行政强制 

5.3.2.6.1 上一年项目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上一年度的行政强制事项数。 
5.3.2.6.2 本年增/减是指本年行政强制事项数减去上年事项数的差，差为正数表明本年事项数有新增，

差为负数表明本年事项数有减少。 
5.3.2.6.3 处理决定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本年度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各类行政强制事项决定数的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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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7 行政事业性收费 

5.3.2.7.1 上一年项目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上一年度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数。 
5.3.2.7.2 本年增/减是指本年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数减去上年事项数的差，差为正数表明本年事项数

有新增，差为负数表明本年事项数有减少。 

5.3.2.8 政府集中采购 

5.3.2.8.1 采购项目数是指本地区、本部门本年度累计进行政府集中采购活动的成交量。 
5.3.2.8.2 采购总金额是指本地区、本部门本年度政府集中采购成交总金额。 

5.3.3 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这一项主要报告两方面情况： 

a) 申请人的类别； 

b)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最终处理结果。 

5.3.3.1 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件数是指本年度收到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总件数，包括书面形式

和数据电文。 
5.3.3.2 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上年度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行政机关在法定答复期限内，结转到本年度继续办理的件数。 
5.3.3.3 予以公开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作出已主动公开答复和同

意公开答复的总件数。（已经公开的，告知获取方式和途径；向申请人提供政府信息的事实行为，替代

书面决定；暂未公开但可以公开的，告知获取方式、途径和时间）。 

5.3.3.4 部分公开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作出部分公开的答复件数。 

5.3.3.5 不予公开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5.3.3.6 属于国家秘密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国家秘密而作

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5.3.3.7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其他

法律法规禁止公开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5.3.3.8 危及“三安全一稳定”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5.3.3.9 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5.3.3.10 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行政

机关内部事务信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信息、政府采购以外的民事合同信息、内部工作流程信息、人事

管理信息、行政后勤管理信息、内设机构之间的沟通信息等）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5.3.3.11 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行政机

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四类过程性信息而作

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5.3.3.12 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行政执法

案卷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5.3.3.13 属于行政查询事项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行政查询

（不动产登记信息、户籍信息、工商登记信息、社团登记信息、银行账户信息、股票交易信息等）类事

项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5.3.3.14 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本机

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而作出无法提供的答复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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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5 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没有

现成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另行制作而作出无法提供的答复件数。 

5.3.3.16 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补正后

申请内容仍不明确而作出无法提供的答复件数。 

5.3.3.17 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信访举

报投诉而作出不予处理的答复件数。 

5.3.3.18 重复申请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重复申请而作出不

予处理的答复件数。 

5.3.3.19 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类申请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

要求提供政府公报、报刊、书籍等公开出版物而作出不予处理的答复件数。 

5.3.3.20 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无

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而作出不予处理的答复件数。 

5.3.3.21 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取信息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

信息，因属于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取信息（需行政机关进行事实判断）而作出不予处理的

答复件数。 

5.3.3.22 其他处理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除作出予以公开答复、部

分公开答复、不予公开答复、无法提供答复、不予处理答复以外的答复件数（党务信息、咨询事项、政

府信息已经移交国家档案馆等）。 

5.3.3.23 总计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作出予以公开答复、部分公开答复、

不予公开答复、无法提供答复、不予处理答复、其他处理答复件数的合计数。 

5.3.3.24 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本年度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

政机关在法定答复期限内，结转到下年度继续办理的件数。 

5.3.4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5.3.4.1 行政复议案件数是指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

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数，包括结果维持、结果纠正、其他结果和尚未审结数四项。 
5.3.4.1.1 结果维持数是指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复议行政行为的案件数（包括

行政复议机关驳回行政复议申请，但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受

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 
5.3.4.1.2 结果纠正数是指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撤销被复议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被复议

行政行为违法（包括同时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和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数。 
5.3.4.1.3 其他结果数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已经审结的案件中，除结果维持、结果纠正以外的其他结果

案件数。 
5.3.4.1.4 尚未审结数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中，在法定审查期限内，正在审查

尚未审结的案件数。 

5.3.4.2 行政诉讼情况统计需要按照以下两种情形统计： 

a) 第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称“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结果统计； 

b) 第二，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直接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且

不服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结果统计。（行政复议机关与原行政

行为作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只以原行政行为作出的行政机关为诉讼结

果的统计对象，不包括行政复议机关。） 



DB15/T 2092—2021 

6 

5.3.4.2.1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案件数是指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数，包括结果维持、结果纠正、其他结果和尚未审结数四项。 
5.3.4.2.1.1 结果维持数是指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审理后，判决、裁定驳回

起诉（包括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

院判决的同时，迳行驳回起诉的案件数）和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数（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案件数）。 
5.3.4.2.1.2 结果纠正数是指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审理后，判决、裁定撤销

或者部分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包括同时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确认被诉行政行

为违法、无效和改判的案件数。 
5.3.4.2.1.3 其他结果数是指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审结的案件中，除结果维持、

结果纠正以外的其他结果案件数。 
5.3.4.2.1.4 尚未审结数是指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在法定审理期限内正在

审理尚未审结的案件数。 
5.3.4.2.2 复议后起诉案件数是指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不

服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数，包括结果维持、结果纠正、其

他结果和尚未审结数四项。 
5.3.4.2.2.1 结果维持数是指当事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审理后，判

决、裁定驳回起诉（包括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在撤销

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迳行驳回起诉的案件数）和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数（包括原判决、裁定认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案件数）。  
5.3.4.2.2.2 结果纠正数是指当事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审理后，

判决、裁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包括同时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限期履行法定职责、

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无效和改判的案件数。 
5.3.4.2.2.3 其他结果数是指当事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审结的案件中，

除结果维持和结果纠正以外的其他结果案件数。 
5.3.4.2.2.4 尚未审结数是指当事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在法定审

理期限内正在审理尚未审结的案件数。 

5.3.5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5.3.5.1 这一项主要报告本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5.3.5.2 各级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还应当包括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结果

情况。此项内容重在实事求是、明确具体，避免笼统模糊、泛泛而谈。 
5.3.5.3 查找问题要有针对性，改进举措要有实效性，不得出现敷衍了事甚至年年雷同现象。 

5.3.6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这一项主要报告本地区本部门落实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情况、推进建议提案办理公开情况、政务

公开工作创新情况、本年度报告数据统计需要说明的事项、本机关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以及其他

有关文件专门要求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予以报告的事项。 

6 提交公布 

6.1 年度报告的提交和公布时间 

年度报告的提交和公布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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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旗县级： 

1) 旗县级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本机

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2) 旗县级人民政府办公室,参照对本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要求，向社会公布本政府机关（指以

政府以及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3)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参照对旗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要求，向所属的旗县级人民政府的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4) 旗县级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汇总所属部门和苏木乡镇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于 2 月 20 日前向上一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并向社会公布。 

b) 地市级： 

1) 地市级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本机

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2) 地市级人民政府办公室,参照对本级政府部门的要求，向社会公布本政府机关（指以政府

以及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3) 地市级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汇总所属部门和旗县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

报告，于 3 月 10 日前向上一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并向社会公布。 

c) 自治区级： 

1) 自治区级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本

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2)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参照对本级政府部门的要求，向社会公布本政府机关（指以政府

以及政府办公厅（室）的名义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

告。 

3) 自治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汇总所属部门和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于 3 月 31 日前向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并向社会公布。 

6.2 公布方式 

6.2.1 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的“政府信息

公开”专栏中设置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栏目，集中向社会公布所属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方便公众查询。 
6.2.2 在集中公布的基础上，各行政机关自行通过网站或其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本机关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7 监督考核 

7.1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组织领导，提前安排、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

务。 
7.2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办公厅（室）应履行推进、指导、协调、监督职责，督促本行政区域行政机关

及有关单位按要求做好年度报告编制公布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对年度报告编制发布情况

进行检查，出现不按时发布、发布内容不准确不全面或者内容雷同、敷衍塞责等问题并造成不良后果的，

按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8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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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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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 

XXX市XX局20XX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一、总体情况 

（一）主动公开情况 

（二）依申请公开情况 

（三）政府信息管理情况 

（四）平台建设情况 

（五）监督保障情况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新 

制作数量 

本年新 

公开数量 
对外公开总数量 

规章（地方政府规章）    

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二十条第（九）项 

信息内容 采购项目数量 采购总金额 

政府集中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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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为：第一项加第二项

之和，等于第三项加第四项之和） 

申请人情况 

自

然

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总计 商业

企业 

科研

机构 

社会公

益组织 

法律服务

机构 
其他 

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三、

本年

度办

理结

果 

（一）予以公开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只计

这一情形，不计其他情形） 
              

（三）

不予公

开 

1.属于国家秘密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公开 
              

3.危及“三安全一稳定”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四）

无法提

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

信息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

制作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

确 
              

（五）

不予处

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2.重复申请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

请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

新出具已获取信息 
              

（六）其他处理               

（七）总计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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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结

果

维

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

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 

结

果

维

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

计 

结

果

维

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

计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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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国家秘密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国家秘密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其他法律法规禁止公开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危及“三安全一稳定”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行政机关内部事务信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信息、政府采购以外的民事合同信息、内部工作流程信息、人事管理信息、行政后勤管理信息、内设机构之间的沟通信息等）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四类过程性信息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行政执法案卷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属于行政查询事项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行政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户籍信息、工商登记信息、社团登记信息、银行账户信息、股票交易信息等）类事项而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件数。
	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而作出无法提供的答复件数。
	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另行制作而作出无法提供的答复件数。
	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而作出无法提供的答复件数。
	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信访举报投诉而作出不予处理的答复件数。
	重复申请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重复申请而作出不予处理的答复件数。
	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类申请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要求提供政府公报、报刊、书籍等公开出版物而作出不予处理的答复件数。
	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而作出不予处理的答复件数。
	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取信息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取信息（需行政机关进行事实判断）而作出不予处理的答复件数。
	其他处理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除作出予以公开答复、部分公开答复、不予公开答复、无法提供答复、不予处理答复以外的答复件数（党务信息、咨询事项、政府信息已经移交国家档案馆等）。
	总计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作出予以公开答复、部分公开答复、不予公开答复、无法提供答复、不予处理答复、其他处理答复件数的合计数。
	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件数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本年度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在法定答复期限内，结转到下年度继续办理的件数。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行政复议案件数是指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数，包括结果维持、结果纠正、其他结果和尚未审结数四项。
	结果维持数是指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复议行政行为的案件数（包括行政复议机关驳回行政复议申请，但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
	结果纠正数是指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撤销被复议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被复议行政行为违法（包括同时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和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数。
	其他结果数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已经审结的案件中，除结果维持、结果纠正以外的其他结果案件数。
	尚未审结数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中，在法定审查期限内，正在审查尚未审结的案件数。

	行政诉讼情况统计需要按照以下两种情形统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案件数是指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数，包括结果维持、结果纠正、其他结果和尚未审结数四项。
	结果维持数是指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审理后，判决、裁定驳回起诉（包括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迳行驳回起诉的案件数）和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数（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案件数）。
	结果纠正数是指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审理后，判决、裁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包括同时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无效和改判的案件数。
	其他结果数是指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审结的案件中，除结果维持、结果纠正以外的其他结果案件数。
	尚未审结数是指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在法定审理期限内正在审理尚未审结的案件数。

	复议后起诉案件数是指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不服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数，包括结果维持、结果纠正、其他结果和尚未审结数四项。
	结果维持数是指当事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审理后，判决、裁定驳回起诉（包括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迳行驳回起诉的案件数）和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数（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案件数）。
	结果纠正数是指当事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审理后，判决、裁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包括同时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无效和改判的案件数。
	其他结果数是指当事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审结的案件中，除结果维持和结果纠正以外的其他结果案件数。
	尚未审结数是指当事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已立案，在法定审理期限内正在审理尚未审结的案件数。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这一项主要报告本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各级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还应当包括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结果情况。此项内容重在实事求是、明确具体，避免笼统模糊、泛泛而谈。
	查找问题要有针对性，改进举措要有实效性，不得出现敷衍了事甚至年年雷同现象。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提交公布
	年度报告的提交和公布时间
	公布方式
	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的“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设置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栏目，集中向社会公布所属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方便公众查询。
	在集中公布的基础上，各行政机关自行通过网站或其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监督考核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组织领导，提前安排、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办公厅（室）应履行推进、指导、协调、监督职责，督促本行政区域行政机关及有关单位按要求做好年度报告编制公布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对年度报告编制发布情况进行检查，出现不按时发布、发布内容不准确不全面或者内容雷同、敷衍塞责等问题并造成不良后果的，按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
	（资料性）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

